
“家永历史教科书诉讼”扫描

宋　进

　　日本家永历史教科书诉讼,在日本不时成为新闻媒体焦点之

一。颇有影响的每日新闻社《未公开的照片——战后 50年》, 屡屡

记载这一诉讼的进程,例如把第一次诉讼的提出,列为 1965年日

本 50条重要新闻之一。日本共产党中央所编的《日本共产党的七

十年·党史年表》( 1922—1992) (新日本出版社 1994年版)中,对

这一时限内发生的 3次诉讼和 7次审判均有记载。不仅日本国内,

在我国同样引起关注, 例如对 1997年 8月家永历史教科书诉讼第

三次诉讼的三审判决, 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均及时

刊发了有关报道。我国史学界近年来在有关研究中也多次提及家

永教科书诉讼。但是总体来看, 国内对此问题的全景、详情并不十

分清楚。1996年 9月起笔者在日本访问留学, 研究课题之一即是

“家永历史教科书诉讼”,适逢 1997年 8月第三次家永历史教科书

诉讼三审,从而有助于完成这一研究课题。

一　三次诉讼的脉络

　　家永三郎, 1914年生, 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日本新史》的执

笔者,为东京教育大学 名誉教授。《新日本史》于 1952年由日本

著名的三省堂初版, 因该教科书叙述史实较为客观、公正, 战后多

年一直被日本高中广泛采用。然而到了 1962年,日本文部省却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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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该教科书审定不合格,由此引发家永历史教科书讼诉案。原告家

永三郎三次提起民事诉讼, 10次判决, 从 1965 年 6 月 12 日至

1997年 8月 29日, 全诉讼长达 32年余。

　　家永教科书第一次诉讼,经历提起诉讼、一审、二审和三审,从

1965年6月至1993年3月,历时28年,是家永教科书 3次诉讼中

时间最长的 1次。文部省1962年度审定《新日本史》有 323处论述

不适当。经修改后, 1963年度的审定虽然同意可以继续使用, 但附

加条件是必须对 290处进行修改。家永三郎以日本文部省 1962、

1963年度审定教科书违宪、违法为由, 要求国家赔偿 188万日元。

迟到 1974年 7月东京地方法院才开庭一审,家永三郎实质上败

诉。一审判决结果为: 第一,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定制度和运用合

乎宪法;第二,文部省对该教科书的审定意见,部分超越了审定权;

第三, 由国家赔偿 10万日元。家永三郎对此不服进行上诉, 1986

年 3月,东京高级法院二审,结果家永三郎全面败诉,判决认为:第

一,文部省教科书审定制度及其运用合乎宪法;第二,文部省对该

教科书的每一个审定意见均未违法。家永三郎再向日本最高法院

提出上诉, 1993年 3月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宣告

家永三郎这次诉讼(史称“家永历史教科书第一次诉讼”,以下类

推)败诉。日本最高法院 3月 16日的这一判决, 消息传至香港, 3

月 20日香港举行抗议这一判决的活动。

　　家永教科书第二次诉讼, 诉讼对象是文部省 1966年度对《新

日本史》的审定。该诉讼经历了提出、一审、二审、三审和重审,从

1967年 6月至 1989年 6月,历时 22年。1970年 7月东京地方法

院一审判决家永三郎部分胜诉,判决书除了认可文部省对教科书

审定制度合乎宪法外, 支持家永三郎第二次诉讼的要求: 取消文部

省对该教科书内容的错误审定意见。可见这一判决是区分了文部

省教科书审定制度与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的具体审定结论。对这

一判决,文部省表示不服,提出上诉。1975年 12月二审, 家永三郎

部分胜诉,法庭判决结果为:第一, 文部省对该历史教科书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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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超越了审定范围而违法;第二, 不做宪法判断。对此,文部省

放弃上诉,而家永三郎以要求修改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指导要领

为由,向最高法院上诉。1982年 4月最高法院判决撤销二审判决,

以“应该审查有没有诉讼的需要”为由,退回东京高院重审。1989

年 6月,东京高院判决结果为:没有诉讼的需要。至此,第二次诉讼

败诉。

　　家永历史教科书第三次诉讼,诉讼对象是文部省 1980、1983

年度对其执笔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的审定,并要求国家

赔偿 200万日元。该诉讼经历提出、一审、二审和三审,从 1984年

1月至 1997年 8月,历时 13年半。1989年 10月东京地方法院判

决如下:第一,文部省对该历史教科书的审定,有 1处违法;第二,

赔偿10万日元。家永三郎部分胜诉。1993年 10月, 东京高院二审

判决为: 第一, 文部省的审定意见有 3处违法; 第二, 赔偿额增至

30万日元。1997年 8月,日本最高法院三审判决:第一, 文部省关

于七三一部队的审定意见违法;第二, 赔偿额增至40万日元。家永

三郎部分胜诉。至此终结了长达 32年的家永历史教科书诉讼。

　　由于家永教科书诉讼案受到日本社会各界乃至世界各国的普

遍关注,因而受理此案的日本各级法院不敢匆忙判决,使判决一拖

再拖。家永历史教科书诉讼历经 3次诉讼、10 次判决,期间外加

1993年 7月第三次诉讼中日本高级法院进行的双方口头辩论。家

永三郎从正当年的 51岁直至耄耋之年的 83岁。3次诉讼的审判

从时序上交错进行。从第一次诉讼 3审 3败,第二次诉讼先胜后

败,到第三次诉讼均获部分胜诉,家永三郎不屈不挠、锲而不舍 32

年,近三分之一的世纪。如果从 1945年到 1997年 52年日本战后

史来看,则占据更长的时间;如果把每次诉讼时间叠加, 长达 63

年,已超越了日本战后时间。家永三郎的诉讼, 当然不是为了经济

利益,而是直指文部省教科书审定制度和审定意见的违宪、违法, 3

次诉讼的共同目标均如此。2次诉讼附加经济赔偿要求,但是 188

万或 200万日元的赔偿要求,对一位日本大学教授而言, 不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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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个月的薪金,而以国家赔偿的形式提出, 本身就佐证诉讼的

合理性,其正义之声是:不能忘记历史,不能改变历史,必须学习历

史,承担历史的重负和重责。

二　合法与违法之争

　　合法与违法之争, 大致说来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文部省教科书

审定制度是否合乎宪法;二是文部省具体审定意见是否合法。

　　日本现行战后宪法于 1946年 11月 3日公布, 1947年 5月 3

日开始施行。教科书审定制度涉及宪法条款的有 3处。宪法第 26

条中规定: 一切国民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第 21条中规定: 保障言

论、出版和其他一切表现的自由,禁止检查;第 23条中规定:保障

学问的自由。据此,家永三郎认为:文部省审查教科书,与宪法赋予

的保障教育的自由、表现的自由(包括禁止检查)和学问的自由背

道而驰。

　　而从文部省审定教科书的历史来看:其一, 从主要政策出台来

看, 1956年文部省设置教科书调查官, 1958年又规定把中小学校

教科书的学习指导要领,作为“官方告示”。以后文部省又主张教科

书“学习指导要领具有法律约束力”, 并于 1977年 9月修改审定制

度,规定:把事前通知审定不合格的理由制度化。笔者手头就有 3

本 1980年、1981年度用中学教科书样本, 其封面左上角都印有

“文部省审定完毕教科书”, 并有序列、编号,封面上并贴上印有“教

科书中心用　样本”字样的标签,其版权页上出版、印刷、发行日期

空白。1989年 3月 8日, 文部省又出台谋求强化控制的教科书审

定制度案。日本共产党称此修改案是“改恶案”, 即越改越坏。其二,

从文部省审定教科书的结果来看, 1961年有一个统计,从 1950年

以来 10年之中,审定不合格的教科书最高竟达到百分之三十一点

七。

　　在三次诉讼中,只有第二次诉讼二审判决是回避宪法判断,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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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还是认可了文部省的教科书审定制度,并援引第一次诉讼

三审的判决意见: 教科书“审定制度没有侵犯学问的自由等”。第三

次诉讼三审判决认为: 文部省对教科书进行的审定, 应该说即使有

限制教科书执笔人表现的自由、研究发表的自由,但由于教科书是

一种特殊形态的表现, 因而没有过于限制发表, 是在合理的限度之

内,没有违反宪法第21条和 23条。这就是围绕文部省审定教科书

制度违宪与合宪之争。

　　关于第二个层面,第一次诉讼中, 在文部省 1963年度审定的

不适当的 290处,一审判处认为一部分审定意见不妥当。其中与侵

华战争有关的, 最主要的是《新日本史》中这么一段:“(侵华)战争

当作‘圣战’被美化, 由于日本当局隐瞒日军的败北和在战场的残

暴行为,因而使日本大部分国民不能知道真相, 对轻率的战争只能

处于热心支持的状态。”对此, 文部省的审定意见为: “‘被美化’、

‘残暴行为’、‘轻率的战争’等语,是以偏概全地批判二战中我国的

立场和行为, 所以让学生这样理解在战争漩涡中我国的立场和行

为,这是不妥当的。”第二次诉讼中在这一层面, 最主要的是“侵略”

与“进出”之争,但由于这次诉讼三审判定“没有诉讼的必要”而不

了了之。1980年度文部省对“侵略”又提出“改善意见”, 所以“侵

略”与“进出”之争在第三次诉讼中才作出司法审判。第三次诉讼中

围绕侵华战争的认识交锋, 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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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前家永的记述
(文部省)

审定意见
一审 二审 三审

80

年

度

教

科

书

审

定

日
本
的
侵
略

在中国, 以西安事

变为契机, 成立了

国共合作的抗日统

一战线, 对日本的

侵略, 强烈地表示

了恢复中国主权的

态度。

“侵略”是包含评价

的用语, 从他国的

立场应以“进出”表

现,用客观的“武力

进出”等语如何?

　　(改善意见)

审定

意见

合法

审定意见合

法

“改善意见”只不

过是建议、指导。

家永氏对改善意

见可以予以反驳

和不遵守。文部

省定位于“改善

意见”,所以不能

说违法。

南
京
大
屠
杀

占领南京后紧接

着 , 日军杀害了多

数的中国军民, 史

称“南京大屠杀”。

这样写法可以读为

占领南京后军队是

有组织地屠杀, 因

此不能断定“紧接

着”, 应该写成“在

混乱中多数被杀。”

　　(修正意见)

审定

意见

合法

“紧接着”的

指摘是合法

的⋯⋯“有

组织”的指

摘 是 违 法

的。

这一意见的旨趣

在于屠杀是有组

织进行的, 要回

避这样的读法。

以此为违法的二

审判断, 作为结

论是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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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年

度

教

科

书

审

定

七
三
一
部
队

在哈尔滨郊外设立

有称之为七三一部

队的细菌部队, 对

数千名以中国人为

主的外国人, 进行

活体实验并加以杀

害的残暴作业, 一

直持续到苏联宣战

为止,长达数年。

关于七三一部队,

到目前为止, 确切

的公认的研究成果

还没有公开发表,

所以对此采纳还为

时尚早。

　　(修正意见)

审定

意见

合法

审定意见合

法

七三一部队的存

在, 并且在活体

实验中杀害了多

数的中国人这些

梗概, 当 时 (指

1983 年度审定

教科书之时—引

者注)已有定说,

要求删除全文的

意见违法。

残
暴
行
为

占领南京之际, 不

少日军官兵奸污中

国妇女。日军所到

之处 (华北等地 )

⋯⋯对中国人的生

命、贞操、财产等

⋯⋯给予很大的损

害。

这样的事情在人类

历史哪个时代都会

发生。因此特别提

出日军, 是强调过

分的问题。

　　(修正意见)

审定

意见

合法

有关南京事

件的审定意

见是违法。

有关华北地

域的审定意

见是合法。

在华北等地的日

军侵害贞操, 特

别是在教科书中

屡次地提起残暴

的说法, 因为没

有资料, 因此不

能说修正意见是

违法的。

三　法庭内外

　　日本法院对家永历史教科书诉讼的审判,法官组成是由 3种

身份的人士担任: 法官、律师和学者。他们的意见有耐人寻味的差

异。以第三次诉讼三审为例,法庭由 2位法官、2位律师和 1位学

者共 5人组成。他们的意见如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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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内容

姓名( 身份) 大里正男

(律师、庭长)

圆部逸夫

(学者)

千种秀夫

(法官)

尾崎行信

(律师)

山口繁

(法官)

朝鲜人民的反

日抵抗
审定意见违法审定意见合法审定意见合法审定意见违法审定意见合法

日军的残暴行

为
审定意见违法审定意见合法审定意见合法审定意见违法审定意见合法

七三一部队 审定意见违法审定意见违法审定意见合法审定意见违法审定意见合法

冲绳战 审定意见合法审定意见合法审定意见合法审定意见合法审定意见合法

　　由表可知, 3种人 3种态度: 其一, 法官均认为审定合法; 其

二,律师意见除冲绳战外,均认为审定意见违法;其三,在律师与法

官意见相左的情况下, 唯一 1位学者的意见就起着决定性作用,他

只认为七三一部队的审定意见是违法,也由此决定了判决结果。

　　在宣读判决书时,家永三郎面无表情,只是在退庭前, 与律师

交谈时才初次露出笑容。

　　家永历史教科书诉讼, 得到日本各界有识之士的热情支援,至

第三次诉讼三审,日本各地已建立了约 1350个团体, 约 22500人

的“支援教科书审定诉讼全国联络会”。该联络会从 1965年第一次

诉讼提出时在东京千代田区设立,初时约 80人。每月发行《教科书

审判新闻》。联合会成员除教师外,一般市民也踊跃参加。在第三

次诉讼三审开庭判决当日, 在日本最高法院外聚集了逾 400人的

支援者。为此,《读卖新闻》以《对热情的支援表示感谢》为题发表家

永三郎对支援者的谢词。家永三郎对于判决结果不是“全面胜诉”

而感到遗憾, 并特别表示“像我这样无力的人能够进行持续的斗

争,是因为有国内外各方面的热情支援”。判决宣布 10分钟后,支

援团体手持“胜利!追加审定违法”、“‘七三一部队’审定违法”等条

幅予以声援。中国新华社、《光明日报》等驻京记者摄入此景, 刊发

在国内报纸报道中。

　　家永三郎在庭外谈话中还谈到作为一个学者之所以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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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的又一个原因,就是要表示自己在战争时期“没有进行‘反战’

而承担‘不反战’的战争责任”, 并表示“为了维护宪法决意挺身而

出”。

　　日本一些报纸还报道了中国、韩国对判决的反应。对中国的反

应,有报道说:中国有关方面对此判决的评价为:日本“最高法院的

最终判决是前进了一步”。对于近年来日本历史教科书认为:“比起

80年代初,记述的内容和观点等有所好转。但是围绕随军慰安妇

的记述,在日本地方议会出现要求把它从教科书中删除的现象,对

此表示关注”,并警示道:“这是日本社会右翼化的一例。” 关于韩

国的反应,《朝日新闻》以《对反历史认识敲响警钟》为题刊文介绍。

三审判决第 2天, 韩国的《朝鲜日报》发表《有良知的老学者 32年

锲而不舍的斗争结果》文,并刊登家永三郎的照片。韩日历史教科

书研究会会长、顺神大学教授李泰永认为“对判决不能抱大的期

望”,“21世纪是亚洲的时代, 韩、日、中必须协力。为此,日本必须

准确地清算过去”。

四　“诉讼”之外

　　“家永历史教科书诉讼”之争并非空穴来风,与 3次诉讼相连,

日本出现 2次被日本媒体称之为“偏向宣传运动”和一系列事态的

发生。在第一次诉讼前夕,发生第一次偏向宣传运动, 其标志是

1955年当时的日本民主党发布“应该忧虑的教科书问题”。第二次

偏向宣传运动发生于第二次诉讼之中,其代表是 1980年自民党机

关报《自由新报》连载《现行新科书朝着教育正常化的建议》和筑波

大学刊发《满是疑问的中学教科书》。

　　1982年因文部省引发“侵略”与“进出”之争, 由于中国、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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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的抗议,日本官房长官发表“纠

正”谈话, 提出在教科书审定基准上增加“亚洲各国的理解和协

调”,但主要是从外交上的考虑而非对历史的正视。所以不久又接

踵而至地出现一系列事端。例如, 1986年当时的藤尾文相因发表

历史上“日韩合并,韩国也有责任”等的谈话而被罢免。1988年,国

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竟说:“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1990年

运输相石原慎太郎大放厥词:“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

言”。1996年“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竟要求删除教科书中的“从军

慰安妇”的记述。特别是 1996年起对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攻击, 与以

前相比,具有一个新的特点,这就是日本教育界右翼势力的抬头和

出面。日本这股势力要把日本的历史污点从历史教科书中抹去或

大大淡化,其主要论点之一,即是认为现有日本历史教科书是“黑

暗史观”、“自虐史观”、“反日史观”。如日本东京大学教育系一教授

胡说:随军慰安妇问题,正是“国内外反日势力提出, 使日本从精神

上解体的致命攻击”, “是联合国际势力灭亡日本的大阴谋”。由

此, 他们提出要纠正所谓“自虐的历史认识”,培养所谓“健全的日

本人”。为此,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声称, 反对现行教科书把

日本近现代史编写成犯罪的历史, 要另外编一本“能够很有自信

地”向青年一代传播的所谓“历史知识的教科书”。然而, 历史以铁

的事实告诉我们,明治维新以来, 日本发动或参与的侵略战争有

14次,平均 5—10年 1次,前后长达 60余年。日本近现代的历史

从一定意义上讲的确是一部侵略史。

　　日本也确有教育人民不忘历史之举, 这就是大力宣传日本受

害史。日本在全国各地设有各种战争纪念点、纪念馆,向世人展示

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长崎市把每年 8月 9日定为“原子弹爆炸

日”, 每年这一天, 把记载长崎因原子弹爆炸死亡者的 105 册

115669人的姓名簿予以晒霉、供奉。1997年 8月 9日,长崎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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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典礼上回避“谢罪”、回避残杀 30万中国人的“南京大屠

杀”,认为这是国家的事情而不是地方政府的事情。同日, 日本首相

在东京发表致词(由小泉纯一郎厚相代读) ,日本媒体对此报道、评

述为: “要努力全部废除核武器和没有战争,却不触及侵略和加害

的历史。”

　　然而, 历史自有正义的捍卫者。身高 1米 63、体重 38公斤、年

逾八十岁的家永三郎, 在诉讼之外,亲自担任主编并由日本全国援

助教科书审定诉讼联络委员会编辑的《不会从教科书中抹掉的战

争事实》一书, 1996年 11月由青木书店出版。1998年 4月 27日,

日本山口地方法院下关支部对几名原随军慰安妇提起的诉讼作出

判决,判决国家向原告中的 3位每人赔偿 30万日元。这是日本首

次就随军慰安妇问题作出的司法判决。判决书指出, 随军慰安妇制

度是“侵犯宪法第 13条规定的基本人权的行为”,认为国家有义务

保护当时的人权不受侵害。判决书还指出: “国家有义务制定法律,

以保证不使受害者继续(在精神上)受害,但国家却对此置之不理,

因而构成了对原慰安妇新的侵害。”由于日本没有制定关于战后赔

偿问题的法律, 山口地方法院下关支部的判决, 虽与原告要求

5. 64亿日元的赔偿额相差极远, 但诚如日本《东京新闻》第 2天在

题为《包含历史认识问题在内的判决将对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一

文所指出的那样: “这一判决成为承认国家具有赔偿义务的一项划

时代的判决”,“它将迫使一直认为‘赔偿问题已最终得到解决’的

政府进行反省,并促使国家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值得注意

的是, 日本过去承认的赔偿,只是“战败国”的赔偿,而不是对战争

罪行的赔偿。从国与国的横向比较来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

主要盟国德国相比,德国战后 40年, 共支付 864亿马克赔偿费(约

合 560亿美元) , 而日本只支付了 2500亿日元(约合 18—22亿美

元)。从日本国内外的横向比较看, 日本政府从 1950—1994年共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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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死者遗族提供抚恤金约 38万亿日元,是其向国外支付的各

种赔偿的 150倍左右。

　　家永历史教科书诉讼, 也告诉我们,既然日本法庭声称教科书

诉讼判决是以当时历史研究成果为根据的,那么,我国史学界有必

要重视日本侵华史的研究, 大力调查史实,抢救活史料, 努力查清

日本侵略者造成的破坏、伤亡、财产损失等,并加强国际交流, 端正

国际视听,形成国际正义合力。

　　历史是一面镜子, 对待历史也是一面镜子。第三次诉讼三审庭

长大野正男这位在“七三一部队”和“日军的残暴行为”等问题上站

在家永三郎一边的人士,在三审判决后接受记者采访时, 引用了德

国前总统魏茨曼的有关演说词: “对过去无视者也将成为对现在的

盲目者。”江泽民主席指出: “日本政界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历史问

题”,“日本必须妥善处理好历史问题,肃清反动的历史观。”

(作者宋进, 1962年生,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 :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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